
运达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INTERASIA LINES SINGAPORE PTE. LTD. 

关于出口至印度提单的最新要求 

 

尊敬的客户， 

 

根据印度海关最新要求，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所有出口至印度港口的货物

（含所有从 NHAVA SHEVA 中转的港口），提单都请务必按照以下要求执行； 

 

1. 品名处显示货物的至少 6 位数的 HS CODE，如涉及到不同货物及不同 HS 

CODE，请分开列明； 

2. 若收货人/通知人是真实进口商，则需显示其进口及出口的 10 位数 IEC 

CODE 在提单收货人/通知人处; 

若收货人/通知人是为货运代理，则需显示其 10 位数的 PAN CARD 在提

单上收货人/通知人处; 

3. 不允许显示第三地的任何信息在收货人/通知处； 

 

 去年有通知过的以下要求依旧必须提供： 

进口商的 GSTN number； 

GST Identification No (GSTIN) of importer; 

进口商的有效办公邮箱地址。 

Official email id of importer (to be used for correspondence by shipping lines and 

Customs). 

 

另外我司要求在提交提单确认时务必根据发票金额提供此批货物的货值及

币种，此非提单要求，故请直接写在船代系统的订舱备注一栏，任何货值数据将

不会显示在提单上，请在做提单确认时候务必注意。 

 

 如未提供以上准确的信息导致的风险、责任和费用，将由起运港订舱代理承

担。 

 

 

以上敬请相互转告，谢谢。 

 

深圳市运达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2019年 8 月 1日 


